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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彦淖尔市生态环境局磴口县分局生态
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工作方案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内蒙古自治区和巴彦淖尔市安全生产决策部署，全面提升环境风险防控水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总体原则
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内蒙古自治区和巴彦淖尔市生态环境局工作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强化底线思维和红线意识，认真落实安全生产重要举措，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较大事故，扎实推进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确保全县生态环境安全形势持续平稳，为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营造良好的安全环境。
2、 重点范围及内容
[bookmark: _GoBack]（一）开展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以涉重金属、涉废弃危险化学品等危险废物企业、尾矿库、垃圾填埋场、历史污染遗留问题较多的矿山等风险企业为重点，检查企业环境风险防范措施的建设、运行、管理情况；企业在生产安全事故、自然灾害、极端天气条件下，存在突发环境事件风险隐患的排查整治情况；企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编制、评估、备案及演练等情况；环境应急物资管理、救援队伍及人员管理、环境应急培训等环境风险防洪制度的建立及管理情况；督促、指导企业建立风险隐患台账，推动风险隐患防洪整改到位，夯实企业环境安全主体责任。
（二）开展工业园区突发环境事件风险隐患排查整治。重点排查园区内污水收集管网、污水处理厂等环保基础设施以及环境应急设施的建设、运行情况；园区周边第三目标保护措施落实情况；园区环境应急管理机构、人员、装备、物资、工作制度落实情况；督促园区管理部门及相尖企业对存在的突出环境事件风险进行排查整治。
（三）深入开展“两个三年行动”及相关新部署。切实抓好危险废物专项整治三年行动，重点检查违规堆存、随意倾倒、私自填埋危险废物等问题，严厉打击危险废物非法转移、私自填埋危险废物等问题，严厉打击危险废物非法转移、倾倒、处理等环境违法行为，开展专项整治、“回头看”，推动完成补充排查发现问题的整改，巩固提升专项整治工作成效。联合应急管理部门同步推废弃危险化学品等危险废物重大环境和安全风险隐患。深入开展核与辐射安全隐患排查三年行动，严格落实排查问题整改，落实运营单位核与辐射安全责任。
（四）开展集中式地表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组织实施集中式地下饮用水水源地，摸清固定源、移动源、面源的环境风险防范状况；推进集中饮用水水源地环境风险评估和突发环境应急响应机制，提高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的防范和处置能力。
（五）开展其他领域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配合应急管理、工信、住建、公安、交通运输、自然资源等安全监管部门建立联动机制，以污染治理设施、废弃危险化学品等危险废物、尾矿库等为重点，联合开展生态环境和安全风险形势分析，推动落实联防联控措施，做好与安全生产相关制度规定的充分对接。在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过程中，强化环境风险识别、分析与预测评价，指导建设单位采取优化布局等措施，提高环境风险防范水平。在环境执法过程中，要坚持实事求是、科学严谨，坚决防止施行强制措施产生安全隐患。
三、实施步骤，分三个阶段进行
（一）动员部署阶段（4月1日至15日）。我局紧密结合我县县实际，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效果导向，细化整治内容，明确落实具体措施，制定排查整治工作。
（二）排查整治阶段（4月16日至10月31日）。以企业自查为基础，把风险隐患查实、查清、查清，建立风险隐患台账，明确整治时限、责任部门和责任人。我局组织检查企业环境安全主体责任，督促企业建立台账交纳入日常监管，推动风险隐患防范整改到位。
（三）总结提升阶段（2022年11月1日至11月30日）。对排查整治阶段工作开展情况及时全面梳理，总结经验评估成效，分析问题，持续攻坚，确保风险隐患清零。
四、工作要求
（一）要做好污染防治法规标准与安全生产相关规定的充分对接，强化生态环境污染和安全风险，提高防控能力和应急措施的有效性。主动了解企业防治设施安全运行情况，提醒企业严格落实安全生产相关要求。要坚持实事求是、科学严谨，防治施行强制措施产生的安全隐患。
（二）加强领导、务求实效。为切实加强对企业的安全隐患排查，对复杂环境安全生产形势的复杂性、严峻性，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一定要做到步骤清楚，措施得力，在取得实效上下真功夫，务必做到严而又严、细而又细，工作要责任到位，查处的事故隐患要负责同志亲自研究、亲自部署、亲自检查，认真研究制定具体实施方案，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责任制。
（三）建立隐患排查制度着力构建安全生产长效机制。要以隐患排查为契机，不断加强规范安全生产与监督，要切实加强隐患排查治理的信息统计，建立健全隐患排查治理信息报送制度和隐患数据库，加强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实现危险品登记、整改、销号的全过程管理，要全面落实各项健全生产治本之策，加快解决影响安全生产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彻底消除一切不安全状态和管理上的缺陷，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的长效机制。按照“谁检查、谁签字、谁负责”的原则，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责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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